附件2

宝安区博士后工作站（创新实践基地）

在站培养资助申请表

	设站单位名称
	

	社会统一

信用代码
	
	单位

地址
	

	经办人
	
	联系电话
	

	设站类别
	□博士后工作站（分站）         □创新实践基地

	申请资助

金额
	

	博士后人员信息（可自行添加）

	博士后姓名
	开题考核

合格时间
	获市在站生活补助时间
	获市在站生活
补助金额（万元）

	
	
	
	

	开户银行
	
	对公账号
	

	户名
	

	申请

单位

声明
	本单位已阅读并知悉宝安区博士后工作站（创新实践基地）在站培养资助的有关事项说明，承诺所填写内容属实，所提交材料真实有效。如有虚假，愿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
                  法人或负责人签名：

单位盖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时间：  年  月  日

